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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 108學年度第 1 學期 

108年11月份擴大行政會報會議紀錄 

時間：108年 11月 5日(星期二)上午 09時 10分 

地點：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 

主席：朱校長逸華                                記錄：何紀琴 

出列席人員：詳簽到表 

壹、校長報告： 

一、11/9本校 123週年校慶，感謝大家悉心規劃安排許多活動。 

二、活動中心五樓廁所整修，預訂優良學生表揚大會前完成。 

三、開學迄今 108課綱已經順利進行，亦請注意學生各項權益。 

貳、各處室業務報告： 

教務處 

教學組： 

123週年校慶學生專題製作暨教師文藝創作成果展(靜態發表、攝影展)，展場分

布在綜合教學大樓 2樓、行政大樓 2樓、倫理樓 2樓走廊，展覽主題有國際/全

國/北市科展區、201 英文菁英班社會議題探討成果展、角落發表國際行腳活動

剪影區、捷運盃發表專題發表活動剪影區、微電影區及新課綱藍圖區，其中新

課綱藍圖將校本課程、選修課程、學生學習成果、國中彈性課程等完整呈現。 

教務組： 

一、校慶國中部舉辦多元智能競賽、高中部舉辦翱翔成淵學堂活動，教務處特

別有集點活動，備有小小禮物，感謝各處室的贊助。 

二、有關超鐘點費用，行政主任、組長以代(調)課單為依據，課務自理或派代，

會依據實際費用撥付。 

註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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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頒發 108 年度拔尖獎學金，受獎人已全數聯絡完畢，今年頒發人數高中部

28人、國中部 24人，共計 52人、總共 86600元。 

教務主任： 

一、主任、組長的超鐘點費，請假則要扣鐘點費，如果課務採調課方式請附調

課單。 

二、開學迄今學生上課用手機頻繁、心情浮躁，請老師加強巡堂。 

學務處 

訓育組： 

一、校慶相關系列活動： 

(一)園遊會攤位帳棚與氣球拱門，預計 11/6(三)開始架設於成淵廣場。 

(二)成淵之星決賽廠商，預計於 11/6(三)進場佈置。 

(三)本週校慶預演時程安排，週二：國七、國八、週四：高一、高二、周五

全校預演，放學後進行總彩排。 

(四)本週四中午召開導師及班長的校慶行前說明會。 

二、優良學生表揚大會： 

(一)帄面設計已確定，請廠商進行後續相關事宜。 

(二)名單目前已彙整完畢，尚有少許學校還沒選完，最慢於 11/8繳回，今日

下午行文給各校核對，再給廠商套版製作。 

(三)工作人員服裝套量，75件/尺寸，請各處室有協助的同仁儘速套量，俾利

後續製作。 

三、學校 youtube頻道帳號 chengyuanhighschool，密碼 cyhs25531969，請同

仁多多支持。 

四、園遊會桌子，由學校提供各班三套，各班自行準備二套，總預演時分配桌

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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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指示事項： 

一、校慶當天請同仁提早到校，園遊會 10：00 開始，行政同仁請刷卡出勤紀

錄。 

二、校慶各團體休息室分配：退休人員在校史室、家長會在四知屋、校友會在

圖書館。 

三、本校辦理本市優良學生表揚大會有多樣創新，包括拍攝微電影、頒獎典禮

有轉場感人故事等。 

生輔組： 

一、會後請主管們討論北門扶輪社獎學金名額。 

二、本學期人為災害及防震災演練，均已實施完畢。 

生教組： 

一、生教組辦理話劇活動，申請 11/25-26、12/2-6三樓音樂廳，供學生排演。 

二、國中部老師針對外堂課教室門窗未關妥情形，請巡堂老師發現後，立即通

知生教組長協助處理。 

學務主任： 

一、校慶系列活動感謝各處室支援。 

二、本週二、三、四校慶活動預演，週三、四個人賽，週五大隊接力競賽。 

三、北市優良學生表揚大會籌備會，感謝校長指導與支持，目前僅剩少數學

校尚未選出優良學生，視覺畫面今天已經定稿。 

四、11/19召開第三次優良學生表揚大會籌備會議，請各處室各自找尋熟悉的

學生協助，名單提供本處以便公假處理。 

五、優良學生表揚大會當天報到時，一併領取獎牌盒，減少服務人員的人力，

也減低會後參加人員滯留學校。 

六、11/18施打子宮頸癌疫苗 HPV，12/25施打流感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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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官室 

主任教官： 

一、校慶安全維護計畫已照案通過，請各處室注意辦公室同仁自身財物。 

二、外堂課門窗未關閉的班級，教官室抽查到就會在班級留字，也供巡堂老

師參考。 

三、11/20教官室帶隊參加臺北市高中職射擊競賽。 

四、108年度臺北市交通安全創意教學教材徵選活動，本校榮獲交通安全創意

微電影設計學生組第一名。 

總務處 

事務組： 

一、本校原警衛周先生因另有生涯規劃已經離職，目前是劉先生服務中，因初

來乍到有些人員比較不熟悉，同仁進出可能多問幾句，請同仁多包涵。 

二、108學年課桌椅採購將於 11/12交貨，學生 11/12第八節結束後將舊課桌椅

拿到培英樓地下一樓倉庫，預計 11/13 上午早自習發放，本次發放班級為

101-111班，112班已於 105年更換，不在本次更換範圍，課桌椅發放當日，

請學務處協助支援維護秩序。 

三、「電子化核銷作業推動」109 年 1 月實施，已經箭在弦上，請各位夥伴如有

自洽廠商的情形，務必要提早找有電子發票的廠商辦理。 

四、同仁下班後電源要記得關閉，如有使用延長線請勿放在地上，以免髒汙或

被老鼠咬斷後引發電線走火。 

五、各位夥伴如有經管的財產已經預盤過沒有問題的，可以提早盤點者，請洽

事務組曼萍小姐。 

文書組： 

警衛室郵件包裹頻有收件人是學生、兼課教師等情形，頻頻找不到收件人，造

成警衛及總務處的困擾，請各處室同仁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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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主任： 

一、活動中心五樓廁所整修，不留淋浴間，地面别除，如有影響上課敬請原諒。 

二、校慶滅火器放置地點：綜合教學大樓前二支、倫理樓川堂前二支、林蔭大

道旁二支。 

三、外送 FOOD PANDA人數眾多，規範學生不得跨越校門，外送人員管制區與家

長送餐區相同。 

四、重申警衛室不能聯絡學生，請家長自行與學生聯繫。 

五、青春尬演話劇比賽預演在音樂廳，有老師帶領學生、不能用餐。 

校長指示事項： 

活動中心五樓廁所整修，請注意周圍安全並設立警告標語。 

輔導室 

輔導組： 

一、輔導知能研習陸續辦理，歡迎同仁一起參與： 

(一)11/7(四)13：30-15：30 國中國文領域合作辦理生涯規劃體驗工作坊，邀

請張祐誠諮商心理師，假三樓會議室辦理。 

(二)11/14(四)9：00-11：00國中綜合領域合作辦理，自我照護在家 SPA研習，

邀請郭彥沁心理師，假大團輔室辦理。 

(三)11/18(一)13：30-15：30國中英文領域合作辦理壓力因應調適工作坊，邀

請洪意晴心理師，假大團輔室辦理。 

二、11/15(五)19：00-21：00辦理注入活水親職講座，邀請楊琬琳諮商心理師，

講題：網路讓我們斷了線，協助孩子離開網路成癮的教養策略，地點：多

媒體教室。 

三、11/22(五)14：00-16：00辦理高三學習輔導講座-壓力調適，不可不知的舒

壓小秘訣，邀請莊越翔老師主講，地點在多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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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1/22(五)8：00-12：00辦理預防中輟適性化課程，活動前一日 11/21借用

田徑隊防護軟墊。 

資料組： 

一、11/12(二)12：00召開國九技藝教育課程薦輔會議於三樓會議室舉行。 

二、學業表現歷程填報帄台四個名冊上傳期程至 11/19 止，敬請教學組、註冊

組、生輔組協助上傳資料。 

輔導主任： 

一、原訂 1/3繁星說明會為 15：10，因遇學群講座改至 12：10。 

二、有關學習歷程檔案，高一學生全數參與過線上實際操作，也提醒過教師們

系統會發信函請認證，不厭其煩地重覆提醒，希望大家順利上線。 

校長指示事項： 

學習歷程擋案感謝輔導室的努力，亦感謝各處室大力協助。 

圖書館 

服務推廣組： 

一、12/6日本縣之丘來訪，屆時會請 201、209班同學支援，目前規劃有管樂社、

魔術社、手語社(流音社)表演，另學生公假請生輔組協助。 

二、11/1 帶領學生去參加「閱讀挑戰賽」，獲得第四名獎金 3000 元，本校第一

次參賽，學生合作團結精神值得嘉許。 

資訊組： 

一、資訊組近期於校內新裝設 9台無線 AP，增進校內無線網路的使用效率。 

二、未來採購/請購之流程，要與臺北市員工愛上網、公文系統結合，請各位行

政人員自行上網開通申請員工愛上網帳號，email需綁定 edu.tw或 gov.tw

且與公文系統之附掛 email 信箱相同，請各位主任協助搜集處室內之同仁

愛上網帳號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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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主任： 

員工愛上網請大家自行開通，建立員工愛上網帳號及公文系統電子信函清冊。 

人事室 

人事主任： 

一、修正法規宣導：行政院修正「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人員休

假改進措施」，並自 109年 1月 1日生效。教師部分規定應相同，惟需等教

育部配合修改教師請假規則，才能確定從 109.1.1 或 109 學年度起開始適

用。已校網公告並 E-mail 通知行政人員。 

修正重點： 

(一)強制休假日數，由每年 14日調整為 10日。 

(二)刷卡消費日不限於休假日，亦即毋頇請休假也可以刷卡消費申請補助，但

仍必頇持國旅卡於特約商店消費。 

(三)休假補助總額維持 16,000 元，可休假日數未達 10 日者，每日補助金額由

原 1,143元調整為 1,600元。 

(四)仍維持自行運用額度、觀光旅遊額度最高各 8,000 元之規定，當年休假資

格未達 5日者，全部均屬自行運用額度；當年休假資格逾 5日未達 10日者，

補助總額中 8,000元優先認定屬自行運用額度，其餘才屬觀光旅遊額度（和

現行規定相反）。 

(五)除本人外，放寬配偶、直系血親因身心障礙、懷孕或重大傷病確實無法參

加觀光旅遊，經服務機認定者，當年補助總額可全部改列自行運用額度。 

(六)當年無休假資格或休假資格未達 2日者，一律給予相當 2日休假之補助。(考

詴錄取人員仍必頇等實務訓練期滿正式任用後，才享有補助)  

(七)刪除珠寶銀樓業及儲值性商品(禮券、旅遊券)不得申請補助之規定。 

二、政中立政令宣導：臺北市政府來函請各機關學校人員於選舉期間，應確依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以下簡稱中立法）等相關規定嚴守行政中立。為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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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可用預算數

(含補辦)

A

分配數

B

累計實收(支)

數

C

執行率

=C/B

占預算數%

=C/A

基金來源(收入) 347,060,000 312,984,000 318,103,099 101.64% 91.66%

勞務收入 496,000 484,000 511,425 105.67% 103.11%

服務收入 496,000 484,000 511,425 105.67% 103.11%

財產收入 988,000 913,000 963,225 105.50% 97.49%

財產處分收入 61,000 61,000 125,940 206.46% 206.46%

其他財產收入 927,000 852,000 837,285 98.27% 90.32%

政府撥入收入 316,281,000 290,632,000 291,597,703 100.33% 92.20%

公庫撥款收入 316,281,000 290,632,000 290,632,000 100.00% 91.89%

政府其他撥入收入 0 0 965,703 --- ---

教學收入 28,195,000 20,206,000 24,101,754 119.28% 85.48%

學雜費收入 28,195,000 20,206,000 24,101,754 119.28% 85.48%

其他收入 1,100,000 749,000 928,992 124.03% 84.45%

受贈收入 1,000,000 692,000 861,551 124.50% 86.16%

雜項收入 100,000 57,000 67,441 118.32% 67.44%
 

基金用途(支出) 354,326,000 320,207,000 314,933,509 98.35% 88.88%

高中及高職教育計畫 309,042,000 284,918,060 277,270,475 97.32% 89.72%

高中教育 309,042,000 284,918,060 277,270,475 97.32% 89.72%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36,235,000 29,814,940 29,038,506 97.40% 80.14%

行政管理及推展 36,235,000 29,814,940 29,038,506 97.40% 80.14%

建築及設備計畫(資本門) 9,049,000 5,474,000 8,624,528 157.55% 95.31%

購建固定資產 8,945,000 5,370,000 8,524,760 158.75% 95.30%

其他 104,000 104,000 99,768 95.93% 95.93%

保依法行政、執行公正及政治中立，公務人員於選舉期間，除不得違反中

立法之規範外，亦不得動用行政資源、影響公務執行或以具銜方式，公開

（包括於社群媒體）支持特定政黨或公職候選人；又依中立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長官（含政務人員及民選首長）不得要求公務人員從事中立法禁

止之行為，以維政府機關行政中立之公正形象。 

三、有關差勤系統可補申請加班期限為加班後 7天內，請轉知未與會同仁。 

會計室 

會計主任： 

一、本校 108 年度預算截至 10 月底止執行情形報告(詳如下表)  

 

 

 

 

 

 

 

 

 

 

 

 

 

 

 

 

 

 

 

註: 1.資本門截至 10/31日止尚未核銷結案如下: 

(1) 委託技術服務費：履約完成待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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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館藏圖書：履約中(第三期) 

(3) 鋼製圖書架：履約中 

(4) 可收納複合式貼紮治療床櫃組(補辦)  

二、再次提醒：申請動支經費，應於事前依程序簽准，經核准後始得辦理，請各

位主管再次轉知所屬落實執行。另，依預算法第 72 條略以「會計年度結束後，

各機關其經費未經使用者，應即停止使用」，因此經費動支簽案，最長以同一

年度為限，無跨年度延用之適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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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0月31日止執行數

實支數 簽證數 執行數 執行率

52121043 教師專業成長 50,000         11,200         -            11,200         22.40% 38,800 共用

文康活動費 424,000       232,503       107,000   339,503       80.07% 84,497 共用

 簽證含10-12月

56位同仁生日禮

金等

52121019 活化教學 300,000       82,895         46,978     129,873       43.29% 170,127 教務處

CB8193 
教育局108學年度美國彭博基金會全球網路教

育計畫經費
40,000         -                -            -                0.00% 40,000 教務處  12/20前報局

KD2014
 駐臺北韓國代表部-2019年度開設韓語課程

補助款
24,428         8,550            8,550            教務處  109/7/15結案

社會智能觀察紀錄試辦計畫 5,000            -                教務處
 尚未撥款.12/10

前報局

52121005 體育班 514,000       405,374       19,500     424,874       82.66% 89,126 學務處

52121018 運動會 99,800         67,357         31,210     98,567         98.76% 1,233 學務處

52121037 課後社團活動費 80,000         36,790         1,200        37,990         47.49% 42,010 學務處

52121039 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活動費 35,000         40,320         -            40,320         115.20% -5,320 學務處

52121042 小田園教育體驗學習 90,000         61,970         4,410        66,380         73.76% 23,620 學務處

52121125 人權、法治、品德教育活動 30,000         3,600            10,700     14,300         47.67% 15,700 學務處

52130264  中等學校優良學生表揚 180,000       -                -            -                0.00% 180,000 學務處

108學年度獎勵各級學校聘任專任運動教練經

費
114,000       38,000         38,000         33.33% 76,000 學務處  109/8/3前報局

KD7005
 體育局補助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經費-國中部

手球隊
100,000       88,590         88,590         88.59% 11,410 學務處

 12/16前報體育

局

CB8155 教育局108年度性委會防治小組工作經費 321,404       74,530         20,400     94,930         29.54% 226,474 學務處

 請士林國小儘速

將憑證移

回,11/30前報局

CB8750 教育局補助108年度學校外聘教練鐘點費 200,000       160,200       160,200       80.10% 39,800 學務處  12/13前報局

教育局補助108年度救生員職務代理人經費 1,544            1,544            學務處  尚未撥款

教育盃聯合開幕典禮 1,985            1,985            學務處  尚未撥款

計劃名稱 項                   目 預算數 未執行數 執行單位 備註

三、有關 108 年度相關預算、補助款及代收代辦經費，截至 10/31日止辦理情形如下表，請相關處室儘速完成，尤其應

注意補助單位尚未核撥經費或頇辦理結報之案件，請務必積極稽催入帳並於規定期限前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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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0月31日止執行數

實支數 簽證數 執行數 執行率

教育局補助107學年度運動防護員巡迴服務計

畫經費
150,000       150,000       學務處  尚未撥款

教育局補助108年度推動重點運動項目 65,000         65,000         學務處  尚未撥款

KD9802 資源回收回饋金 11,283         7,437            2,660        10,097         89.49% 1,186 學務處

52121130 國高中輔導活動 158,000       93,866         33,960     127,826       80.90% 30,174 輔導室

CB8247 國中認輔小團體經費 20,000         9,600            10,400     20,000         100.00% 0 輔導室  12/10前報局

CB8247 教育局補助108年度多元能力開發班經費 122,800       43,488         24,200     67,688         55.12% 55,112 輔導室  12/10前報局

52130158 技職教育、免試及12年國教校園宣導 2,400            -                -            -                0.00% 2,400 輔導室

52110214 教育部補助生命鬥士蒞校演講經費 5,000            2,500            2,500        5,000            100.00% 0 輔導室  12/16前報局

CB8517 教育局補助臨時特教助理員經費 4,842            6,605            6,605            136.41% -1,763 輔導室  尚未撥款

108學年度預防中輟彈性適性化課程經費 12,000         3,200        3,200            26.67% 8,800 輔導室
 尚未撥款.12/12

前報局

KD3005  雙園國小-特教相關專業人員到校輔導費用 1,600            2,400        4,000            輔導室  尚未撥款

教育部補助108學年度國民中學生涯發展教育

計畫
900               3,000        3,900            輔導室  尚未撥款

108學年度第1學期合作式國中技藝教育課

程」合作國中遴輔費
4,400            120           120               2.73% 4,280 輔導室

 尚未撥款.12/13

結案

52121028 前瞻計畫-經常門 1,600,000    1,046,492    348,428   1,394,920    87.18% 205,080 創發處

CB8913 教育局補助108年下半年度分會會務經費 61,480         6,600            4,800        11,400         18.54% 50,080 教官室  12/20前報局

CB8A88 
教育局補助前瞻基礎建設數位建設之強化數

位教學環境計畫(4.5.2)
1,130,392    100,000       79,500     179,500       15.88% 950,892 圖書館

RA8A18 
教育部補助前瞻基礎建設數位建設之強化數

位教學環境計畫(4.5.2)
1,695,588    -                -            -                0.00% 1,695,588 圖書館

CB8AA7
 教育局強化數位教學及應用課程研推實施計

畫經常門
157,000       85,000     85,000         54.14% 72,000 圖書館

RA8A23
教育部強化數位教學及應用課程研推實施計

畫經常門
157,000       -                -            -                0.00% 157,000 圖書館

52122010 高中部電腦設備維護及管理費 334,780       166,759       13,266     180,025       53.77% 154,755 圖書館

52100207  普通教室學生課桌椅改善 400,000       400,000   400,000       100.00% 0 總務處

 執行期間至

108/12/31,109

/2/28前報局

 執行期間至

108/12/31,108

/12/31前報局

計劃名稱 項                   目 預算數 未執行數 執行單位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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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108)年度即將於 12 月 31 日結束，為如期辦理決算業務及各項計畫之結

報，並避免影響個人之權益，請轉知所屬承辦同仁依下表期限前完成經費核銷，

逾期者將無法辦理支付。 

 

 

 

 

 

 

 

 

 

 

 

 

 

 

 

 

 

 

 

 

 

 

 

 

 

 

 

 

 

 

項   目 
送達會計室審核及核銷

截止期限 

配合辦

理 

科室 

說明 

1.請購&核銷 
請購:12月 10日(星期二) 

核銷:12月 24日(星期二) 

全校 

 

1.請購 12月 11日

後不得再提出申

請。 

2.逾期緊急必頇

性之請購，請至

會計室辦理。 

2.出差、加值班、

導護、休假補

助、兼代課輔導

課鐘點費及行為

人性帄教育教師

鐘點費等用人相

關費用 

1.12月 1日以前發生者 12

月 5 日前完成印領清冊核

銷，出納組於 12月 10日前

完成其他薪津造冊。 

2.12月 1日以後發生者

(請按計畫排定人員) 12

月 20日前完成印領清冊核

銷，出納組於 12月 24日前

完成其他薪津造冊。 

全校  

3.預借費用 

請於 12月 24日前檢附原

始憑證核銷轉正，並繳回

結餘款 

全校 

 
 

4.訂約截止日期 12

月 31 日(如：保

全、設備維護、設

備租金等..) 

請於 109 年 1 月 3 日完成

核銷。 

 

事務組 

 

 

發票、收據日期仍

均頇為 108 年 12

月 31日。 

5.零用金 
請於 12 月 24 日最後一次

撥還並辦理收回 
出納組  

6.本年度請假應補

發代導師費、第 2

項造冊因請假產

生異動者、11 月前

學生數位證刷卡

簡訊 

請於 12 月 24 日完成並隨

時通知會計室 
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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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09年度預算案尚待臺北市議會三讀審議通過。惟依「市府各機關資本支

出預算執行監督機制」規定，各機關（基金）執行各項資本支出，應於總

預算案編成時即展開準備作業，周詳考量，妥善規劃辦理；另，屬延續性

經費，已屆期滿應訂定契約繼續執行案件，請依採購法及臺北市地方總預

算案未能依限完成之執行補充規定辦理。本校109年度資本門預算如下:  

  

分支計畫 名　　　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金額 　　　說　　　明

購置機械及設備 臺 1 36,000      36,000 新購類單眼相機1臺。

購置機械及設備 臺 1 12,000      12,000 新購鼓風機1臺。

購置機械及設備 臺 2 23,000      46,000
新購充電式割草機，2臺*23,000

元。

購置交通及運輸設備 個 4 22,000      88,000
新購監視系統視訊頭，4個*22,000

元。

購置雜項設備 張 3 22,000      66,000
汰舊換新實木大桌，3張*22,000

元。

購置雜項設備 臺 8 23,000     184,000
汰舊換新飲水機，8臺* 23,000

元。

購置雜項設備 臺 1 87,000      87,000 新購製冰機1臺。

購置雜項設備 臺 1 39,960      39,960 新購縫紉機1臺。

購置雜項設備 年 1 122,000     122,000 新購圖書。

特殊班設備 購置雜項設備 臺 1 19,000      19,000 汰舊換新窗型5.6KW冷氣機1臺。

購置機械及設備 部 167 25,000  4,175,000
汰舊換新個人電腦，167部

*25,000元(電腦專案計畫)。

購置機械及設備 年 1 332,000     332,000
汰舊換新網路及資訊周邊設備(電

腦專案計畫)。

專科教室環

境改善工程
購置雜項設備 組 1 30,240      30,240

汰舊換新緊急沖眼淋浴設備1組(國

中理化教室)。

專科教室環

境改善工程
購置雜項設備 座 2 81,900     163,800

汰舊換新抽氣式藥品櫃，2座

*81,900元(國中理化教室)。

資訊設備 購置電腦軟體 年 1 72,000      72,000 電腦教學軟體費(電腦專案計畫)。

遞延修繕房屋建築支

出
式 1 6,153,250  6,153,250 一、施工費。

遞延修繕房屋建築支

出
式 1 384,195     384,195 二、委託技術服務費(總包價法)。

遞延修繕房屋建築

支出
式 1 122,555     122,555

三、工程管理費(按施工費約2%提

列)。

遞延修繕房屋建築支

出
式 1 916,000     916,000 一、施工費。

遞延修繕房屋建築支

出
式 1 71,868      71,868

二、委託技術服務費(總包價法

外加室內裝修圖說審查費5,000

元)。

遞延修繕房屋建築支

出
式 1 17,132      17,132

三、工程管理費(按施工費約2%提

列)。

活動中心平

屋頂整修工

程

專科教室環

境改善工程

班級設備

680,960

資訊設備

分支計畫 名　　　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金額 　　　說　　　明

購置機械及設備 臺 1 36,000      36,000 新購類單眼相機1臺。

購置機械及設備 臺 1 12,000      12,000 新購鼓風機1臺。

購置機械及設備 臺 2 23,000      46,000
新購充電式割草機，2臺*23,000

元。

購置交通及運輸設備 個 4 22,000      88,000
新購監視系統視訊頭，4個*22,000

元。

購置雜項設備 張 3 22,000      66,000
汰舊換新實木大桌，3張*22,000

元。

購置雜項設備 臺 8 23,000     184,000
汰舊換新飲水機，8臺* 23,000

元。

購置雜項設備 臺 1 87,000      87,000 新購製冰機1臺。

購置雜項設備 臺 1 39,960      39,960 新購縫紉機1臺。

購置雜項設備 年 1 122,000     122,000 新購圖書。

特殊班設備 購置雜項設備 臺 1 19,000      19,000 汰舊換新窗型5.6KW冷氣機1臺。

購置機械及設備 部 167 25,000  4,175,000
汰舊換新個人電腦，167部

*25,000元(電腦專案計畫)。

購置機械及設備 年 1 332,000     332,000
汰舊換新網路及資訊周邊設備(電

腦專案計畫)。

專科教室環

境改善工程
購置雜項設備 組 1 30,240      30,240

汰舊換新緊急沖眼淋浴設備1組(國

中理化教室)。

專科教室環

境改善工程
購置雜項設備 座 2 81,900     163,800

汰舊換新抽氣式藥品櫃，2座

*81,900元(國中理化教室)。

資訊設備 購置電腦軟體 年 1 72,000      72,000 電腦教學軟體費(電腦專案計畫)。

遞延修繕房屋建築支

出
式 1 6,153,250  6,153,250 一、施工費。

遞延修繕房屋建築支

出
式 1 384,195     384,195 二、委託技術服務費(總包價法)。

遞延修繕房屋建築

支出
式 1 122,555     122,555

三、工程管理費(按施工費約2%提

列)。

遞延修繕房屋建築支

出
式 1 916,000     916,000 一、施工費。

遞延修繕房屋建築支

出
式 1 71,868      71,868

二、委託技術服務費(總包價法

外加室內裝修圖說審查費5,000

元)。

遞延修繕房屋建築支

出
式 1 17,132      17,132

三、工程管理費(按施工費約2%提

列)。

活動中心平

屋頂整修工

程

專科教室環

境改善工程

班級設備

680,960

資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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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08年度教育局查核所屬之內控缺失與建議(重點摘錄)如下，請各處室參辦，

如有缺失請即時檢討改進： 

(一)人事業務 

1. 員工加班係以紙本簽到退: 

(1) 簽到退紀錄,應由加班人員親自簽名並覈實紀錄加班起訖時間。 

(2) 申請 1.5 小時者,未符規定。 

(3) 簽到退時間係事先以電腦登打列印出,再統一由加班人員簽到簽退。 

(4) 簽到簿,有部分人員簽名無法辨識、部分人員未簽名或已於未來時間簽

名。 

(5) 依規定每月至少應查勤 2 次,無查勤紀錄。 

(6) 免刷卡加班缺附紙本簽到退紀錄。 

2. 另予考核表未經當事人確認請假及獎懲紀錄後簽名確認,尤其 107 年度內

考列丙等人員其年度中列有記大過之懲處紀錄,未經渠簽名確認之程序,易

生後續爭議。 

3. 帄時考核紀錄： 

(1) 多數職員全數考評項目皆考列 A,缺乏區辨性。 

(2) 考評項目中列有 D 者,惟考核紀錄表之「面談紀錄」欄內未有相關記

載。 

(3) 未將帄時成績考核紀錄表密陳機關首長(校長)核閱。 

4. 教職員在職進修未經主管認定並加註與職務相關後核章。 

5. 代課鐘點費： 

(1) 代理導師未滿一日者(即代理半日),核發半日導師職務加給,或將代理導

師半日累計達一日,核發一日導師職務加給。與教育部「公立中小學教

師給假期間或停聘之職務加給支給基準」規定,代理人自實際代理之「日」

起支給導師職務加給;代理「半日」無法支給導師職務加給。 

(2) 未按月核發兼代課鐘點費,係於學期末統一造冊核發。 

6. 留職停薪約僱計畫未依規定程序公開甄選進用聘僱人員。 

7. 職工退休未將應行注意事項以書面讓當事人簽收。 

8. 考績委員會會議紀錄內未載明下列事項: 

(1) 全體委員人數、實際出席委員人數及已達法定開會人數。 

(2) 投票表決人數比數。 

(一) 政風業務 

課外社團鐘點費及社團費勾稽流程,尚未納入內控流程,建議納入後, 影送

副知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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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程業務 

1. 工程預算書未編列監造及材料抽(詴)檢驗費用。 

2. 未依據府頒「臺北市政府所屬機關辦理採購作業自我檢核表」規定,於招標

前先自行檢核陳閱。 

3. 未事先完成「採購業務內部控制實施評核表」。 

4. 規範詳圖與工程詳細表項目名稱不符。 

5. 未於招標公告附加說明欄載明廠商請求釋疑之期限(日期)。 

6. 工程採購之品管費用應佔發包施工費之 0.6%-2%(僅編列 0.5%)。 

7. 契約變更後,致原決標金額增加,並未辦理契約變更後決標公告。 

8. 投標頇知未設規格文件,然於資格審查表上將廠商服務建議書列為規格文

件審查。查本案投標頇知第 57 點規定「廠商之服務建議書或企劃書於評

選項目所報內容,除招標文件載明不符合者,不納入為評選對象外,該不符合

招標文件所載之情形,由評選/審查/評審委員會(或小組),就各評選項目或子

項不符合之情形,酌予扣分或評比較低之分數或名次,非屬不合格標。」爰

廠商服務建議書不符規定,非屬不合格標。 

9. 招標公告與招標文件不一致。 

10. 底價訂定缺失: 

(1) 數字前後不一致。 

(2) 訂定底價未考量成本,市場行情及政府機關決標資料逐項編列。 

(3) 無底價分析資料。 

11. 未於驗收完畢後 15 日內填具結算驗收證明書。 

12. 未依原列預算單價,以決標總價與預算總價比例調整。 

13. 委員評選彙整製作總表未列委員職業。 

14. 本案廠商對招標文件內容有疑義者,應以書面向機關提出; 機關釋疑之

期限，不得逾截止投標日或資格審查截止收件日前一日。 

15. 工程保險: 

(1) 未依規定辦理。 

(2) 無專案管理廠商,工程保險之被保險人應不列入。 

16. 開標紀錄填寫: 

(1) 漏未紀錄合格廠商家數。 

(2) 資格審查階段尚未決標,「得標廠商代表簽名(或簽章)」欄位卻有廠商大

小章用印。 

17. 建築師: 

(1) 監造計畫請於工程決標前完成審查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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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監造計畫之監造組織架構,未將監造工程師及品管人員姓名填入。 

(3) 監造未通知學校會同廠驗。 

(4) 只有帄面圖沒有詳細圖。 

18. 承包商: 

(1) 缺材料設備送審管制總表、抽詴驗紀錄表。 

(2) 性能測詴報告日期為 10 年前。 

(3) 無開工報告書。 

(4) 廠商未提送防汛計畫。 

(5) 施工日報表未正常提送於監造單位審核。 

19. 固定性及常態性之安全衛生費用建議採量化編列。 

20. 流廢標次數過多,爾後編列預算時請詳實編列。 

(四) 勞務(財務)採購 

1. 投標廠商是否為拒絕往來戶日期應為開標日當日查詢。 

2. 未達公告金額十分之一採購(小額採購)未於採購前查詢廠商是否為拒絕往

來廠商。 

3. 於辦理採購業務時,未依市府規定填寫採購作業自我檢核表。 

4. 得標廠商未依期限繳納履約保證金。 

5. 依投標頇知第 82 點規定,廠商得標後應於決標次日起 10 日內核對廠商

資格文件正本資料,惟未留存核對紀錄,建請參採市府電子書下載「廠商證

件核對紀錄表參考樣本」修改使用。 

6. 內部控制實施評核表「審核結果」欄位部分未勾選符合或不符合。 

7. 招標公告未記載廠商疑義期限、招標公告與投標頇知內容不符、前後矛盾

及漏勾填。 

8. 資格文件與「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規定不符。 

9. 招標文件未納入「臺北市政府採購廠商誠信治理承諾書」。 

10.驗收紀錄及結算驗收證明書監驗人員不同。 

11.第 1 次招標流標後未依「臺北市政府加速工程採購流標廢標後續處理原

則」規定方式檢討流標原因及改善方式。 

12.第 1 類票據信用查覆資料,無查覆單位圖章。 

13.規格審查資料為廠商投標文件之一,應列入契約書之內容。 

14.招標公告收標地點,建議詳列收標處室,勿只寫學校地址。 

15.學校開標(資格審查)、評審、議價各階段應留充分辦理時間,避免安排在一

天內完成所有程序。 

16.評選(審)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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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簽准由機關首長指派召集人,但未指派副召集人,與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

準則第 7 條規定不符。 

(2) 召集人未簽陳首長或互推方式產生,程序欠缺。 

(3) 未簽奉首長核定成立採購評審小組。 

(4) 評審小組列出評分總表,卻未見評審會議紀錄,請參考採購評選委員會審

議規則第 9 條第 4 項規定作成會議紀錄,請簽奉首長核定後再行辦理

決標。 

(5) 評審委員核定簽雖以密件簽辦;惟函聘委員函文卻以開會通知統一轉發,

應以密件分繕發文。 

(6) 未函聘評選委員,未有委員同意書、未給予委員「臺北市政府採購評選

委員倫理規範」及「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頇知」。 

(7) 評審委員聘(派)兼同意書之日期為評審會議當日(即成立評審小組事後

才取得委員同意,採購程序錯置,屬採購錯誤態樣)。 

(8) 召開評選會議時,未給予委員與廠商開會通知單。 

(9) 評選會議紀錄太過簡略(未有受評廠商名稱、未註明各評選委員職業)。 

(10) 成立工作小組,但未有初審意見報告。(重復缺失) 

(11) 評選結果之評分總表未註明投標廠商之投標標價。 

(12) 評審項目於服務建議書項目配分加總未達 100 分。 

(13) 部分評審委員於評分表未逐項給分僅填總分。 

17.開標(資格審查)及議價/決標紀錄皆紀錄應分別繕寫開標(資格審查)紀錄表

及議價/決標紀錄表,以資明確。 

18.採固定價格給付,其議價程序仍不得免除,無頇議減價格,可議定其他內容,

然未有議約程序即宣告決標。 

19.重複驗收: 4月15日召開校外教學檢討會議,由校長主持,會議決議為全數通

過驗收,同意付款;然又於 4月 30日做成驗收紀錄,同意驗收,2次驗收紀錄主

驗人員不同人。 

20.驗收階段未簽陳校長指派主驗人,監驗人員採書面審核監驗,亦未依規定簽

陳校長同意。 

21.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07 年 2 月 12 日工程企字第 10700045370 號

函,已將原本「創意與回饋」修正為「創意」。協議內容應刪除「與回饋」

之文字。 

22.投標頇知第 65 點(三)敘明,有 2 家以上相同時,準依第 64 點第 2 款之

規定辦理。,惟第 64 點未勾選。 

23.招標公告更正後未簽奉機關首長核准即重新上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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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底價訂定缺少預估金額及分析資料、市場行情等。 

(五) 捐款業務 

1. 請設計捐款意向書供捐款人填寫,以保障捐贈及收受款項雙方之權益。又前

項資訊公開方式,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政府資訊公開法等相關規定辦

理。 

2. 請新增「支用明細」於捐款收入明細表,俾利確認是否符合捐款者指定用

途。 

3. 應按月彙整全校捐募款收支資料,併同相關簽呈及憑證(如:收據、動支專

簽•••等),放置專區備查及供相關支用處室查核。 

4. 每年八月底前應由首長指派會計及相關單位人員組成查核小組,至少實施

一次捐款收支內部查核作業,並作成書面紀錄。 

5. 依本市所屬各機關學校捐款收支管理要點訂定「捐款收支管理委員會作業

要點」及「捐款收支管理設置要點」,並定期召開委員會議審議及檢視當學

期捐募款情形,符合法制。 

6. 捐款應開立「正式收款收據」,而非「各項收入收據」。 

7. 專簽追認支用項目時,建請會辦動支處室。 

8. 仁愛基金有盈餘者,本局業以 103 年 9 月 12 日北市教國字第 10339531800

號函請各校於 103 年度前併入教育儲蓄戶運作,非入保管款。 

9. 捐款之收支,應定期公告捐款者名單、金額及經費運用成果報告(應包含收

支明細等)資訊,供大眾查閱。但得依捐款者之要求不公告特定事項。 

10.管理委員會作業要點應明訂委員會組織人數、職掌及其運作。 

11.相關簽呈或查核表除加蓋職職名章外,應加註八碼時間。 

(六) 財務、出納管理 

1. 網路銀行下載之市庫存款交易明細表未加蓋列印人員職章。 

2. 質權設定登記書金融機構未加註「拋棄行使抵銷權」。 

3. 未依「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專戶及保管品管理要點」於向往來之金

融機構函詢專戶設立情形,並依專戶使用情形檢討存續之必要,作成書面紀

錄。 

4. 未依「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收入憑證管理要點」: 

(1) 設置及編製相關表單及帳簿,如:收據請領單(需經單位主管核章同意)、

收入憑證登記簿、收入憑證報告單及收入憑證月報表等。 

(2) 於收入憑證登記簿列明保管人,以釐清保管人與使用人是否為同一人。

另請確實登載空白收據保管之起訖編號。 

(3) 請領收入憑證時填製收入憑證請領單,經單位主管核章後,向經管單位洽



11 

 

領。 

(4) 填製每月保管品月報表。 

5. 未依「出納管理手冊」規定: 

(1) 編製現金日報表、旬報表或月報表,送會計室核對。 

(2) 由相關部門組成出納事務查核小組,每年自行辦理定期及不定期查核各 

1 次。 

(3) 主辦出納三年內未參與相關訓練或講習課程 

(4) 每日結算終了,有收入款項等,記入現金暫記簿 

(5) 代收代辦收入憑證跳號開立。 

(6) 未辦理出納業務定期與不定期查核各 1 次, 並得併同其他查核辦理。 

6. 零用金: 

(1) 保管之零用金現金加零用金專戶結存數即已以零用金支付之待結報單

據之總和,與額定零用金額度不相符。 

(2) 借用零用金應於 3 日內核銷。 

(3) 零用金支付之款項未經校長或其授權人核准。 

(4) 零用金支付後未於支出憑證編號並加蓋付訖及日期章,且未依付款日隨

時逐筆登入零用金備查簿及零用金付款登記簿,並結計餘額。 

(七) 財產管理 

1. 土地甲式財產卡及建物甲式財產卡未更新或缺漏資料。 

2. 房屋稅籍證明書未更新。 

3. 建物甲式財產卡未更新、未輸入稅籍編號。 

4. 財產管理系統未更新。 

5. 合作社契約到期未續約。 

6. 部分動產有閒置情形(地下室廚房用品)。 

7. 簽約廠商遲繳使用費。 

8. 財產管理未建立內部控制制度。 

9. 財產使用單位及放置地點與財產管理系統不符。 

10.動產盤點不確實。 

11.府內借用: 

(1) 提供社會局設置公共托育家園之契約,未依臺北市市有公公用房地提供

使用辦法規定簽奉核准。 

(2) 未將臺北市市有公用房地使用契約報財政局及本局錄案。 

(八) 帄板型電腦 

1. 僅有教學設備借用辦法,未訂定帄板型電腦使用及管理相關規範。借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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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應確實填寫,俾利財產的精確管控。 

2. 建議管理清冊應整理、統計及資料數位化,以便立即查詢。 

3. 本市辦理 108 年校園智慧網路佈建、109 年智慧未來教室建置及 108 學

年度「行動學習智慧教學」服務案等智慧教育計畫,以充實各校資訊教育

及科技輔助教學軟硬體設備。請學校針對未來數量增加的設備保管、電力、

管理使用規範及親師生宣導等業務預為因應。 

4. 建議學校簡化帄板電腦借還流程與文件,以提升師生使用意願。 

5. 未使用之帄板型電腦請定期開機辦理更新。 

6. 若學校教師頇長期借用帄板電腦,建議定期登記繳回重新登記(每學期或每

年),以有效管控電腦使用狀況並更新維修。 

7. 建議帄板電腦部分,有鑑智慧型手機、筆記型電腦及 Chromebook等個人載

具管理措施納入校園教育載具管理規範,並研議校有載具人為損壞處理

SOP。 

(九) 校務行政系統個資保護作業 

建議除校務行政系統外,可多於公開場合宣導個資保護重要性。 

(十) 研考、性帄業務 

1. 出國報告案未依本局所屬各級學校臨時公務出國或赴大陸地區報告審查

作業流程於回國後 1 個月內函報本局出國報告等資料。 

2. 加強宣導本局於 6 月 12 日函知重申市府公務出國報告作業流程、相關

規範及修正出國報告相關表件,及 6 月 20 日函送修正「臺北市各級學校

出國及赴大陸地區訪問作業頇知」,並請同仁配合辦理。 

3. 出國報告的撰寫宜建立內控機制,避免逾期情事發生。 

4. 未依規定完整提供一般公文處理成績報表資料(乙表)以供查核。 

5. 特定同仁公文逾期情事嚴重,宜盡早進行輔導並處理。 

6. 請加強宣導落實「文結案未結」作業;限辦日期無法如期完成時,請將與來

文者承辦人同意延期的電話紀錄單併附於公文中存檔。 

7. 請落實稽催制度及代理人制度並加強公文時效宣導。 

8. 確實依公文內容判斷公文性質及公文速別,以避免因期限及速別誤判致逾

期之情事。 

9. 尚未建立學校內部公文檢核制度並定期抽檢。 

10.依「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組織與運作原則」第 2 

點及第 3 點第 1 項,學校校園性別事件宜由學務處統一處理(例如收件、

召開性帄會會議、協助調查小組工作、函知議決結果等),而追蹤輔導由輔

導室負責,俾利落實統一處理及保密義務,以維護學生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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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校外教學 

1. 辦理前有調查該年級學生之意見,惟於召開校外教學籌備小組會議時,未邀

請學生代表共同出席會議討論。 

2. 未成立校外教學籌備小組。 

3. 未能提供逃生演練之相關照片,以為實施之佐證。 

(十二) 學校午餐及疑似食物中毒事件處理 

1. 午餐供應委員會成員家長或學生代表人數應佔委員數之三分之一以上。: 

2. 學校訪廠紀錄應提供相關照片佐證為佳。 

3. 廠商之罰則應落實於當學期執行。 

4. 供應廠商缺失扣點機制應確實執行,以確保師生用餐安全。 

5. 學校自備午餐巡查紀錄表項目內容應比照衛生自主管理檢核表進行檢

核。 

6. 全榖雜糧類供量帄均量略有不足(依教育部「學校午餐食物內容及營養基準

小學 1-3 年級階段值 5 份/餐;4-6 年級階段值 5.5 份/餐)。 

7. 學校將每月菜單除公告於班級外,應置於學校網頁首頁供民眾下載。 

8. 學校訪廠紀錄應提供相關照片佐證為佳。 

(十三) 學校游泳池工作人員意外事故處理作業 

建議: 無殘障坡道 

(十四) 課外社團: 無 

(十五) 檔案管理作業 

1. 未逐年辦理檔案清理(銷毀)作業,。 

2. 案卷擺放順序有誤。 

3. 檔案未於適當空白處逐頁加蓋騎縫章。 

4. 辦畢案件未於五日內歸檔。 

5. 檔案架未依檔案檔號範圍簡明標示。 

6. 部分調案歸還時間逾十五日歸還。 

(十六) 會計業務 

1. 接到廠商提出請款單據後,應隨到隨辦, 除契約或法令另有規定外,其付款

時限及處理,不得超過十五日。 

2. 久懸未結帳項應隨時注意清結並切實檢討清理,並依「臺北市政府各機關久

懸未結帳項處理原則」規定應成立懸帳清理小組, 每 3 個月召開會議檢討

清理,並將已屆期逾 1 年之款項納入會議討論。 

3. 未按月將預算執行狀況提報相關行政會議並做成會議紀錄。 

4. 小額採購憑證未附政府電子採購網查詢拒絕往來廠商之查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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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存入保證金明細表帳載摘要未列示保證金之到期日。 

6. 保證金已屆滿保固期限,尚未辦理退還。 

7. 內部控制制度:  

(1) 為落實內部控制制度持續有效運作,應由機關首長或副首長召集業務及

會計單位組成專案小組,每年至少辦理一次運作情況查核,並提出查核報

告。至查核日止尚未完成 108 年度自行評估及查核情形。 

(2) 專案小組查核應納入近三年相關機關查核缺失之改善辦理情形、風險評

估結果屬中、高風險之業務項目、.巿府函發之通案缺失。 

(3) 對於不可中斷委外業務未依「預算未經議會審議通過前採購辦理原則作

業」辦理採購作業及每年至少辦理一次定期查核。 

8. 校園場地開放申請,應依臺北巿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辦

法第 5 條:「申請校園場地使用許可,應於使用日七日前為之•••,」。 

9. 黏貼憑證用紙有部分人員漏未核章。 

10.機關內部單位辦理付款作業時,均應簽註其承辦及遞延時間。 

11.款項付訖後,經付人員未在傳票上加蓋付訖日期戳記並簽章,。 

12.102 年在臺北巿審計處審核通知有關加班費一項，要求應依臺北巿政府及

所屬各機關員工加班注意事項理辦理校內課後照顧行政輪值加班費發放

事宜，課後照顧加班費以行政輪值之簽到表計算應檢附相關申請及簽到退

記錄。 

13. 建議：加班除領取費用外尚可補休且應依規定程序辦理，保障同仁權益

及避免違反法令，並請納入爾後內控查核項目檢核。 

14. 學校收受勸募所得金錢時,應開立收據,載明勸募許可文號、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額及捐款日期;其有指定對象或所定用途中之特定用途者,並應載

明。 

15. 電子發票未有註記字軌號碼。 

16. 各機關會計憑證之調案,會計管理人員應作成調案紀錄,扼要記載調案人之

姓名、任職單位、調案事由、調案日期、憑證編號及歸還日期等,調案紀

錄於其所載會計憑證銷毀後,始得銷毀之。不同年度之調案紀錄分別表達,

俾利銷毀各該年度會計憑證時併同銷毀。 

17. 會計檔案已屆滿保存年限之會計憑證、報告、帳簿及重要備查簿尚未依規

定辦理銷毀。 

18. 會計憑證未依法移交機關檔案管理人員前,其保管應本於統一規劃、集中

管理為原則,並具備適當保管之環境,且非為各機關之會計管理人員,不得

進出會計憑證之保管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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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會計人員審核傳票,應注意歸屬之會計科目是否適當,經查應付代收款部分

計畫子目超支,為負數金額,計畫款項撥入前未先以暫付及待結轉科目列帳,

與規定不符。 

20. 委辦活動戶外教育計畫交通費核銷,未加註起訖地點計算方式,核銷金額與

大眾運輸工具金額不符。 

21. 機關聯合分攤經費,建議學校在爾後付款時考量廠商權益,預先與合建機關

取得共識並將年度工程款項先行撥入,以利學校後續分期估驗付款作業。 

 

秘書室 

秘書： 

一、為配合校慶表演活動，請總務處檢修舞台燈光、音響。 

二、請同仁注意公文用語得體，簡明扼要述明辦理方式，並將結案回覆資料附

加在公文內留存供參。 

三、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辦理 108 年度臺北市學校行政人員公文處理暨時效管

理專修研習班，為提升本校公文成效，爾後如有同仁處理公文，仍有錯誤

態樣不修正者，逕請參加前揭研習。 

参、散會(十一時卅分) 


